财产份额转让协议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   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 份 证 号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    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 份 证 号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协商，就  （企业名称）  的财产份额转让事宜，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在  （地 点）  订立本协议。

    一、甲方同意把  （企业名称）  的财产份额，以       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按此价格购买上述财产份额，并在本协议订立      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。

    二、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财产份额没有设置任何抵押、质押或担保，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。否则，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，由甲方承担。

    三、甲方转让其财产份额后，其在  （企业名称）    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，随财产份额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。

四、本协议经   （企业名称）   转让双方签字同意后生效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    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并报企业登记机关一份。

   六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甲方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（制作协议时应当删除本方框提示内容）
注：

范本中有下划线的，应当填写。
2.签署应当和正文在同一页，如不在同一页，请注明签署页内容，例如“XX企业XX
年XX月XX日订立的转让协议签署页”。如为变更或备案登记的，也可加盖骑缝章确认。

签名字迹潦草或难以辨认、盖章模糊或存在其他问题的，登记机关将要求重新签名

或盖章。
3.签名应使用黑色或蓝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笔。
4.要求用A4纸打印并提交原件，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，可以用复印件代替，由所有

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，并注明“与原件一

致”。
